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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5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相关规定，巢湖市营养学会决定立项并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制

定《纳米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通则》团体标准。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巢湖市营养学会发布了《纳米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团体标准

立项通知，正式立项。在草案编制过程中，经各方讨论，并报巢湖

市营养学会审批，一致同意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纳米有机硒富氢健

康饮品》。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国家战略引领下，全民健

康消费理念全面升级，功能型健康饮品成为食品饮料行业重点发展

方向，消费者不再局限于基础饮水需求，愈发青睐兼具营养补充、

抗氧化、调理机能的复合型健康饮用水产品。富氢水、富硒水凭借

抗氧化、调节免疫等生理价值，逐步从细分品类走向大众市场，氢+

硒复合饮品依托协同健康功效，成为行业创新热点，市场需求持续

攀升。与此同时，国内先后出台富氢水、天然含硒饮用水相关团体

与国家标准，水中气体含量检测等专项检测规范也逐步落地，为复

合型功能饮品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针对纳米有机硒与富氢结合的复

合型饮品仍存在标准空白。 

结合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纳米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凭借双重营

养功效成为功能饮品新热点，目前行业尚无专属标准，存在指标不

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检测与标识不规范等问题。为填补标准空



白，本标准旨在统一产品定义、原料、理化指标、生产工艺、检测

方法及储运标识要求，规范市场秩序、保障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

益，引导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目前我国现有标准仅针对单一富氢水、富硒饮用水制定技术要

求，尚无适配纳米有机硒富氢复合型饮品的专项标准，行业发展缺

乏统一依据。由于标准缺位，市场出现原料选用杂乱、纳米粒径、

有效成分含量等核心指标管控不一、生产工艺五花八门等问题，部

分产品存在有效物质含量虚标、品质不稳定等现象。同时，针对纳

米有机硒、溶解氢的检测方法不统一，不同机构检测结果难以比

对，产品标签标注、宣传用语、储存运输要求也缺乏统一规范，不

仅扰乱正常市场秩序，也给市场监管带来困难，还存在食品安全与

虚假宣传风险，损害消费者权益。 

制定本标准，能够填补该领域标准空白，统一产品术语、原料

要求、核心理化指标、生产工艺、检验检测、标签标识及储运等全

流程技术规范，有效把控产品质量与安全风险。同时可引导企业规

范生产经营行为，推动行业淘汰落后工艺与劣质产品，营造公平有

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与合法权益，助力纳米有

机硒富氢健康饮品产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纳米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技术

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纳米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的要求，为

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方向。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纳米有机硒富氢健

康饮品》标准草案稿。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

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

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形成了《纳米

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于 2026 年 6 月，标准由巢湖市营养学会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

平台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巢湖市营养学会、杭州冉色科技有限公司等多

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经工作

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6 年 6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

作。 

2、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

础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722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GB/T 10789—2015  饮料通则 

GB/T 10792  碳酸饮料（汽水）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T 21732  含乳饮料 

GB/T 21733  茶饮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0767  咖啡类饮料 

GB/T 30885  植物蛋白饮料  豆奶和豆奶饮料 

GB/T 31121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GB/T 31324  植物蛋白饮料  杏仁露 

GB/T 31325  植物蛋白饮料  核桃露（乳） 

GB/T 31326  植物饮料 

QB/T 2300  植物蛋白饮料  椰子汁及复原椰子汁 

QB/T 2439  植物蛋白饮料  花生乳（露） 

QB/T 4221  谷物类饮料 

QB/T 4222  复合蛋白饮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T/CHYY 007  富有机硒营养食品质量评价认定要求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第 70 号）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

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7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范围与基础定义：明确标准适用对象为添加纳米有机硒和氢元

素制成的各类饮品，界定产品术语，并结合饮品品类特点，将产品

划分为果蔬汁类、蛋白饮料、碳酸饮料、茶饮料、咖啡饮料、植物

饮料、谷物类饮料、营养强化水八大类别。 

技术要求：结合不同产品类别执行对应饮料专项标准，统一通

用安全与质量指标。规定总硒、有机硒占比、氢气含量三大核心理

化指标；污染物、真菌毒素、农药残留、微生物限量分别执行国家

食品安全基础标准；明确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使用规则，同时

对产品净含量提出计量要求。 

试验方法：各类基础指标、安全指标沿用对应国标检测方法；

规定总硒按国标方法检测，有机硒通过总硒减无机硒计算得出，并

增设规范性附录明确无机硒专属检测流程；氢气含量采用专用设备

现场检测，同步配套检测记录要求。 

检验规则：划定产品组批原则，区分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明

确两类检验的抽样数量、检验项目、执行情形，并制定统一结果判

定与复检规则，同时约定仲裁检验要求。 

标识、包装、储运及保质期：标签标识严格遵循预包装食品相



关国标，明确富有机硒认证产品的标注规范与标识使用要求；规定

包装材质与密封要求；明确产品运输、贮存环境条件及禁运禁存要

求；产品保质期以销售包装标注为准。 

附录内容：设置规范性附录规定无机硒检测方法；增设两份资

料性附录，分别给出氢含量检测记录模板、富有机硒营养食品认证

标识样式及使用说明。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经济效益：标准规范产品质量与检测、生产要求，提振消费信

心，扩大市场规模；统一检测方法与管控流程，降低企业运营、质

检及合规成本，吸引产业资源集聚，助推产业链发展。 

社会效益：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标签与宣传行为，切实保

障消费者权益；为市场监管提供统一依据，规范行业秩序，同时助

力健康理念普及，服务健康中国建设。 

生态效益：引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推行绿色低碳生产与储运

模式；规范硒原料使用与配比，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和

环境隐患。 

本标准填补纳米有机硒富氢复合饮品领域标准空白，完善功能

性饮品标准体系。统一技术指标、生产工艺与检验规则，倒逼行业

技术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扭转无序竞争局面。同时打通产业链各

环节协作壁垒，推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为

饮品创新发展树立规范标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

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纳米有机硒富氢健康饮品》起草组  

2026 年 6 月 5 日 


